
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不計及因[編纂]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以下人士將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我們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
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
上的權益：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相關股份
類別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朱先生(2) 受控法團權益 112,099,811股內資股(L) 30.93%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另一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

8,937,000股內資股(L) 2.47% [編纂] [編纂] [編纂]

八戒實業(2)(3) 實益擁有人 90,710,640股內資股(L) 25.03% [編纂] [編纂] [編纂]

劉先生(2) 實益擁有人 4,062,240股內資股(L) 1.12%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另一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

106,667,051股內資股(L) 29.43% [編纂] [編纂] [編纂]

朱陶先生(2) 實益擁有人 4,874,760股內資股(L) 1.35%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另一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

105,854,531股內資股(L) 29.21% [編纂] [編纂] [編纂]

董玉霞女士(4) 配偶權益及受控法
團權益

121,036,811股內資股(L) 33.40% [編纂] [編纂] [編纂]

兩江產業集團(5) 實益擁有人 63,251,040股內資股(L) 17.45% [編纂] [編纂] [編纂]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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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相關股份
類別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重慶兩江新區管理委
員會(5)

受控法團權益 63,251,040股內資股(L) 17.45% [編纂] [編纂] [編纂]

博恩(6) 實益擁有人 56,202,840股內資股(L) 15.51% [編纂] [編纂] [編纂]

重慶時脈載科技
有限公司（「重慶時
脈載」）(6)

受控法團權益 56,202,840股內資股(L) 15.51% [編纂] [編纂] [編纂]

熊新翔(6) 受控法團權益 56,202,840股內資股(L) 15.51% [編纂] [編纂] [編纂]

劉強(6) 受控法團權益 56,202,840股內資股(L) 15.51%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賽伯樂綠科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賽伯樂
綠科」）(7)

受控法團權益 51,548,047股內資股(L) 14.22%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綠科東方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綠科」）(7)

受控法團權益 51,548,047股內資股(L) 14.22% [編纂] [編纂] [編纂]

李冬(7) 受控法團權益 51,548,047股內資股(L) 14.22% [編纂] [編纂] [編纂]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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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相關股份
類別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賽伯樂綠科（上海）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賽伯樂
綠科」）(7)

受控法團權益 24,536,644股內資股(L) 6.77% [編纂] [編纂] [編纂]

智融卓信(8) 實益擁有人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智融卓信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智融卓信」）(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智慧雲城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
智慧雲」）(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科智創聯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
科智」）(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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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相關股份
類別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九江智科科技發展
中心（有限合夥）
（「九江智科」）(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唐麗萍(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李海濤(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江西環科新能源
有限公司（「江西
環科」）(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嚴威(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曹興(8) 受控法團權益 23,839,920股內資股(L) 6.58%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樂宜(9) 實益擁有人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世紀騰雲(9) 受控法團權益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西藏騰雲(9) 受控法團權益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西藏景源企業管理
有限公司
（「西藏景源」）(9)

受控法團權益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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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接[編纂]前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內資股轉換為H股後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及類別(1)

佔相關股份
類別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

黃濤先生(9) 受控法團權益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黃世熒女士(9) 受控法團權益 9,818,280股內資股（L） 2.71% [編纂] [編纂] [編纂]

德清文意(10) 實益擁有人 9,479,512股內資股（L） 2.62% [編纂] [編纂] [編纂]

秦茂程先生(10) 受控法團權益 9,479,512股內資股（L） 2.62% [編纂] [編纂] [編纂]

湖南合創(10) 受控法團權益 9,479,512股內資股（L） 2.62% [編纂] [編纂] [編纂]

重慶匯湧金(10) 受控法團權益 11,282,629股內資股（L） 3.11% [編纂] [編纂] [編纂]

徐斌先生(10) 受控法團權益 11,282,629股內資股（L） 3.11% [編纂] [編纂] [編纂]

重慶中匯金 受控法團權益 11,282,629股內資股（L） 3.11%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L」代表該人士於股份之好倉。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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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朱先生直接擁有及控制八戒實業的99%股權。朱先生亦為堆
龍高老莊的普通合夥人及堆龍天禽的有限合夥人，持有堆龍天禽約49.61%權益。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被視為於八戒實業、堆龍高老莊及堆龍天禽持有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朱先生作為八戒實業的主要股東及堆龍高老莊的普通合夥人，控制八
戒實業（25.03%）及堆龍高老莊（3.06%）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所附的投票權。

朱先生於2020年1月1日與劉先生及朱陶先生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協議，以確認及承認
其一致行動關係的性質。朱先生（通過八戒實業及堆龍高老莊）、劉先生及朱陶先生
各自有權行使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分別28.09%、1.12%及1.35%所附的投票權，
並有權集體行使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0.55%所附的投票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
文件「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一致行動人士」一節。朱先生、劉先生及朱陶先生
構成單一最大股東群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單一最大股東群組的成員各自被視
為於單一最大股東群組其他成員實益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朱先生亦於另一僱員持股平台堆龍天問持有9.91%股權。劉
先生及朱陶先生分別於堆龍天禽持有4.34%及4.34%股權。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
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企業發展及主要股權變動－5.僱員持股平台」及「附錄七－法
定及一般資料－ 4.權益披露－ C.僱員激勵計劃」各節。

(3) 於2022年3月31日，八戒實業與兩江產業集團訂立股份質押協議，據此，八戒實業
同意就兩江產業集團向重慶豬八戒金融服務有限公司（朱先生的聯繫人）提供的本金
額人民幣120百萬元的貸款，將其持有的9,676,080股股份質押予兩江產業集團。

(4) 董玉霞女士為朱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董玉霞女士被視為於朱先生擁
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如上文附註(2)所披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
被視為於八戒實業、堆龍高老莊及堆龍天禽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董玉霞女士持
有西藏薩寧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西藏薩寧」）99%權益，而西藏薩寧持
有拉薩寶林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99%權益，拉薩寶林企業管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持有堆龍高老莊99%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董玉霞女士亦
被視為於堆龍高老莊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兩江產業集團由重慶兩江新區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重慶兩江新區管理委員會被視為於兩江產業集團持有的股份中擁有
權益。

(6) 博恩持有的股份於2019年10月根據股份質押協議質押予廣東南粵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江北支行。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編纂]前投資
－[編纂]前投資者資料」一節。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重慶時脈載實益擁有博恩約58.17%的股權，而重慶時脈載分
別由熊新翔及劉強實益擁有60%及40%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重慶時脈
載、熊新翔及劉強各自被視為於博恩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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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賽伯樂綠科為賽伯樂恒匯、賽伯樂中贏及寧波賽能各自的普通合夥人，並由北
京賽伯樂綠科擁有95%的權益。

寧波賽伯樂亨遠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賽伯樂亨遠」）為賽伯樂天澤的普通合
夥人，以及賽伯樂天和、賽伯樂天創、效實壹號、賽伯樂天宇及賽伯樂亨達各自的
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並由北京賽伯樂綠科管理及擁有70%的權益。

賽伯樂綠科（深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賽伯樂綠科」）為新餘賽諾瑞的普通合
夥人，並由北京賽伯樂綠科擁有95%的權益。

揚州賽伯樂綠科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揚州賽伯樂綠科」）為賽伯樂綠科的
普通合夥人，並由北京賽伯樂綠科擁有98.5%的權益。

北京賽伯樂綠科為北京綠科擁有51%權益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而北京綠科由李冬擁
有52.8%的權益。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i)北京賽伯樂綠科、北京綠科及李冬各自被視為於賽
伯樂恒匯、賽伯樂中贏、寧波賽能、賽伯樂天澤、賽伯樂綠科、新餘賽諾瑞、賽伯
樂天和、賽伯樂天創、效實壹號、賽伯樂天宇及賽伯樂亨達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
益；及(ii)上海賽伯樂綠科被視為於賽伯樂恒匯、賽伯樂中贏及寧波賽能持有的股
份中擁有權益。

(8) 北京智融卓信為智融卓信的普通合夥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分別由北京智慧雲及
江西環科擁有51%及39%的權益。北京智慧雲由北京科智擁有70%的權益，而北京
科智由九江智科擁有60%的權益。唐麗萍為九江智科的普通合夥人（持有60%的權
益），李海濤為九江智科的有限合夥人（持有40%的權益）。江西環科分別由嚴威及
曹興擁有50%及50%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北京智融卓信、北京智慧雲、
北京科智、九江智科、唐麗萍、李海濤、江西環科、嚴威及曹興各自被視為於智融
卓信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9) 世紀騰雲為杭州樂宜的普通合夥人，由西藏騰雲擁有88.70%權益，西藏騰雲為世紀
騰雲的唯一股東。西藏騰雲由西藏景源全資擁有，西藏景源由黃濤先生及黃世熒女
士分別擁有60%及40%的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世紀騰雲、西藏騰雲、西藏景源、黃濤先生及黃世熒女士各
自被視為於杭州樂宜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重慶匯湧金為德清文意的普通合夥人，分別由秦茂程先生擁有37.96%權益及湖南合
創擁有35.59%權益。

重慶匯湧金分別由重慶中匯金直接擁有45%權益及徐斌先生直接擁有31.50%權益，
亦為嘉興哲途的普通合夥人。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秦茂程先生及湖南合創各自被視為於德清文意持有的股份中
擁有權益；及重慶匯湧金、重慶中匯金及徐斌先生各自被視為於德清文意及嘉興哲
途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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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直接及╱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
司的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的人士，請參閱本文件
「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4.權益披露－B.主要股東的權益披露」一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並無任何其他人士將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我
們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
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
事所知，並無任何安排可能於其後日期導致本公司控制權發生變動。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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